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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《危险废物转移环境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
（征求意见稿）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的必要性

（一）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
治法》的要求

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固体法》）规定，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应当全程管

控、提高效率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

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公安部门制定。因此，需要根据《固

体法》相关要求，修订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《转移联单办法》）。

（二）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

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明确指出，完善危险

废物转移管理制度，严厉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跨界转移、倾倒

等违法犯罪活动。修订《转移联单办法》，完善危险废物转

移管理制度，进一步突出精准治污、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。

（三）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的具体举措

《转移联单办法》于1999年发布，已不适应当前危险废

物转移管理的需要。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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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决策部署，需要规范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事项和审批

行为，提高管理效率，为企业提供便利，既保障环境监督管

理，又切实降低企业负担。

二、修订过程

近年来，我部积极推进《转移联单办法》修订工作，形

成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》，于2017年12月征求最高人民

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发展改革委等10个部门以及全国31

个省（区、市）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部门的意见，

并向社会同步公开征求意见。

2018年2月至2020年5月，配合《固体法》修订工作，我

部同步考虑《转移联单办法》修订。按照《固体法》的最新

要求，组织部分省份开展座谈，并就关键问题开展专题调研，

完善相关条款，形成《危险废物转移环境管理办法（修订草

案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2020年8月，《危险废物转移环境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征求了交通运输部、公安部的意见，并根据

意见修改完善。

三、修订内容

原《转移联单办法》共16条，修订稿将名称修改为《危

险废物转移环境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转移环境管理办

法》），分为六章35条。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将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名称修改为《危

险废物转移环境管理办法》



- 3 -

相比现行《转移联单办法》，增加了交通运输主管部门

和公安部门的职责，明确了移出人、托运人、承运人、接受

人各方责任，细化了从移出到接受各环节的转移要求，已经

不单是针对转移联单申领运行管理的规定。因此，将《转移

联单办法》名称修改为《转移环境管理办法》。

（二）明确危险废物转移相关方的一般责任

此次修订明确了危险废物转移相关方的一般责任。按照

进一步落实产废单位主体责任的原则，移出人具有对危险废

物的合规委托责任、如实填写转移联单、定期核对、如实备

案及报告责任等。其中，合规委托责任是移出人的首要责任，

移出人要负责选择有资质的委托方。

危险废物托运人负责按照危险货物运输的相关要求，合

规委托、明确危险货物相关信息、填写危险货物托运清单、

核实承运人相关信息等责任。

危险废物承运人负责将承运的危险废物妥善地运输、交

付给接受人，具有核对拟承运危险废物相关信息的责任，安

全运输的责任，应急处置和报告的责任，将危险废物全部交

付给接受人的责任。

危险废物接受人负责对接收的危险废物以无害化方式

进行利用处置，具有核对转移联单和接受危险废物的责任、

合规利用处置责任、结果告知责任和如实记录及报告责任。

（三）明确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的基本原则



- 4 -

除针对全国统筹布局的特殊类别危险废物处置设施，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之间开展区域合作的危险废物处置设施，以及企业

集团内部共享的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外，原则上不鼓励跨省转移处

置危险废物。

接受省份应统筹考虑本省危险废物相关法规、危险废物

利用处置情况以及接受人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等，作出

是否同意接受的决定。

（四）明确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程序及时限

根据《固体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的有关

规定，《转移环境管理办法》对移出地和接受地省级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的审批时限作出了规定，明确了审批流程和相关

要求，并要求在网上实现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的申请、受理、

商请、回复、批准等活动。其中，受理时限为5个工作日内；

移出地应在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作出初步核准意见，同意转

出的向接受地发出跨省转移商请函；接受地应在接到商请函

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出具是否同意接受危险废物的意见；移

出地在接到接受地复函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决定。

开展区域合作的移出地和接受地可以按照合作协议简化跨

省转移危险废物审批手续。

（五）全面推行危险废物转移电子联单

运行危险废物转移电子联单是发展趋势，《转移环境管

理办法》规定，危险废物转移应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

系统运行电子联单。删除了《转移联单办法》关于“每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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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（次）有多类危险废物的，应当按每类危险废物填写一份

联单”的规定，允许同一单位使用同一份联单在同一车、船

（次）转移多个类别的危险废物，以简化联单手续。

（六）补充特殊情况危险废物转移的管理要求

针对通过管道方式输送危险废物的情形，要求移出人和

接受人分别记录每天危险废物转移的种类、数量、形态和危

险特性等信息；根据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要求运行转

移联单。

（七）完善相关条款

根据新修订的《固体法》，进一步完善了危险废物转移

的管理要求。更新并细化了转移联单填写和运行等过程中出

现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；明确了针对危险废物转移相关方一

般责任的罚则；规定了危险废物移出人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

态破坏的受托方承担连带责任；明确了构成犯罪后追究刑事

责任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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